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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主动信息披露意识 完善信息披露监管体系 

近日，上交所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公

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简称《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债

券存续期业务指南第 2 号——公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简称

《指南》），正式推出债券市场信息披露直通车制度。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指引》的发布进一步完善了债券市场信息披露体系建设。《指引》重点对

信息披露直通车的业务范围进行了扩展，同时完善了信息披露监管体系，这在提高公

司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效率的同时有助于更好防范业务风险。整体

看，本次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四方面特点：一是积极完善业务覆盖范围，为业务办理提供

更多便利。《指引》规定了直通车使用范围和业务办理原则，同时通过公告索引详细区

分了直通车公告范围和披露路径，大幅提高了业务办理的便利性；二是强化信息披露，

压实主体责任，重点提出要加强事后监管。《指引》提出要对直通车公告进行事后形式

审核，加强信息披露业务办理评价和自律监管，引导市场主体归位尽责；三是做好风险

监管工作，积极防范业务风险。《指引》提出对纳入风险管理的计划、公告等要推进监

管前移，并且保留形式审核，做好风险防范。四是精简业务流程，实行简化披露。《指

引》提出要使用公告类标签进行事项区分，以降低信息披露办理成本，提高业务效率。 

第二，《指引》延续了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思路，有利于切实提高信息披露质

量。2013 年，上交所发布《上证直通车指引》，开启了上证直通车业务。上证直通车

启用了上交所信息披露电子化系统，业务推出之初，沪市上市公司约有 66%的信息披露

事项可自行登记公告并直接披露，而上交所只进行事后监管，不进行事前形式审核，对

于破产重整、退市、再融资等重大事项仍保留事前形式审核。随着直通车业务运行渐趋

平稳，2015 年上交所发布了《关于扩大上市公司直通车公告范围的通知》，进一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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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将常用直通公告比例提升至 92%，提升

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效率和及时性。本次《指引》的发布延续了对债券市场信息披露

制度的改革思路，延续了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原则，在压实信息披露义务人责任的同

时加大事后监管和处罚力度，以进一步提升债券市场信息披露质量，切实保护投资人

的合法权益。 

第三，《指引》加大了追责力度，对更好规范市场发展，强化信息披露监管具有积

极意义。直通车制度是资本市场信用机制与责任体系改革的重要举措。一方面，《指引》

发布后，上市公司作为信息披露的义务人，利用上市直通车信息披露制度能够有效促

进自身信息披露的自主性与自觉性，积极谨慎利用信息披露直通车进行公告并直接披

露公司相关信息，加快树立市场主体责任意识，实现自律监管。另一方面，《指引》的

发布完善了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的制度基础，强化了信息披露监管要求，以更好规范

市场发展。最后，《指引》将有效集中整合现有监管资源，加快推动债券市场信息披露

由事前形式审核向对违规行为进行事后监管的转变，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监管的针对性

和专业化水平，这对债券市场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点评人：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梁斯  邱亦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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